






第一天：万州→暹粒

参考航班时间：万州-暹粒 QD879（1640/2055）（以民航总局批复为准！）

早餐：无 中餐：无 晚餐：无 酒店：暹粒指定酒店

各位贵宾于指定时间（航班起飞前 3 小时，实际以出团通知书或领队通知为准）在万州机场国际出发大厅集合，办

理出境手续。搭乘航班飞往柬埔寨暹粒。抵达后入住酒店休息。

第二天：大吴哥→小吴哥→柬埔寨民族特色歌舞表演

早餐：酒店自助 中餐：中式料理 晚餐：中式料理 酒店：暹粒指定酒店

早餐后乘车前往【大吴哥】城区（不低于 2 小时）；大吴哥城共有五座城门，城门高 20 公尺，城门上雕有四面佛像，在进入

都城前，远远便会看到高达七公尺的大石城门上头，四面都刻着吴哥王朝全盛时期国王加亚巴尔曼七世的面容，此与印度教

不同的是此乃象征眼观四路耳听八方的四面佛菩萨。前往参观【塔普伦庙 Ta Prohom】（游览时间不低于 30 分钟），电影（古

墓丽影）以此为场景拍摄，有巨大的树木盘结在围墙庙门口，更视为奇观。百年老树缠绕着千年奇石，彷佛爱恨纠缠般的浪

漫。接着进入城中参观由 54 座大大小小宝塔构成一座大宝塔的【巴戎庙】，每一座塔的四面都刻有三公尺高的加亚巴尔曼七

世的微笑面容，两百多个微笑浮现在葱绿的森林中，世人称之为「高棉的微笑」。前往参观吴哥城里的【吴哥古皇宫】，此

处为加亚拔罗曼七世之祭祀地点，接着参观【古代法院】之雕刻，内有古时判官及麻疯王雕刻建筑。接着参观【斗象台】此

乃古时皇帝挑选座骑的地方、及【12 生肖塔】此乃古时走钢索卖艺表演的地方。午餐后前往参观名列世界七大奇景－【小吴

哥 ANGKOR WAT】（游览时间不低于 2小时），是高棉吴哥王朝全盛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不朽宗教建筑；全城雕刻之精美有「雕

刻出来的王城」美誉。是柬埔寨的标志，印在了柬埔寨的国旗上。此为高棉有史以来最宏伟的都城，也是 200 多座古迹中唯

一正门向西的神庙。晚上享用【东南亚风味自助餐+柬埔寨民族特色歌舞表演】每天上千余人的游客再这里用餐，不仅如此，

还观看了餐厅准备的柬埔寨民族歌舞表演 show，上百种菜品供您品尝的同时，一边享用美味一边观看表演。让您有一个美好

的夜晚！（歌舞表演一般不让拍照，请再征得工作人员同意后再留影或者视频）。晚餐后入住酒店休息。

注 1：吴哥古迹群在参观时要穿越很多城门，为了维护古迹，规定已定要换小车进入，敬请谅解；

第三天：皇家公园→姐妹庙有求必应→国王行宫

早餐：酒店自助 中餐：中式料理 晚餐：自理 酒店：暹粒指定酒店

酒店早餐，游览吴哥【皇家公园】（游览时间不低于 30 分钟）位于吴哥市中心， 公园里面特别神奇的是大树上常年有巨大

扁蝠高挂在树梢，彷佛相伴姐妹佛不舍离去，尤其是在清晨或是傍晚，成千大扁蝠盘旋空中的景象，真叫人叹为观止。吴哥

窟大型楠木很多，在这皇家公园中就可以观赏到许多百年以上的巨木，公园中空气清新，为炎热的吴哥带来阵阵的绿意。接

着参观【姐妹庙】（游览时间不低于 15 分钟），暹粒市最灵验的姐妹庙，也是当地香火最旺的庙宇，帶著一份虔诚的心祈求，

满怀吴哥的祝福。【西哈努克国王行宫】（外观，游览时间不低于 10 分钟）：坐落于六号国道与 Pokambor 大道交汇处，旁

边是风景优美的皇家花园和暹粒河畔，大门上方镶有镀金的柬埔寨国徽，门旁坐着一对庄严地石狮，石狮前还有两座年代久

远的古炮，行宫旁耸立着国王的巨幅画像，此处为国王或皇室成员到暹粒时的住所，不对外开放

第四天：吉祥如意庙→CDF 吴哥免税店

早餐：酒店自助 中餐：中式料理 晚餐：自理 酒店：暹粒指定酒店

早餐后，参观【吉祥如意庙】（游览时间不低于 30 分钟）是暹粒最古老的寺庙之一，规模比较大，建于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有 500 年的历史。 寺庙的外观很精美，大门口的围墙装饰很抢眼。庙内建有佛教讲堂和僧人的寮房。乘车前往中国

免税品集团旗下首家海外免税商场—【CDF 中国免税品集团（柬埔寨）吴哥免税店】（游览时间约为 60 分钟），这是柬埔寨

的第一家市内免税品商场，引进全球顶级品牌，相信在游览了吴哥高棉古朴文化的同时，CDF 的 Shopping 热情会为此行增添

不少时尚元素！

第五天：暹粒→万州

参考航班时间：暹粒-万州 QD878（1115/1540）（以民航总局批复为准！）

早餐：酒店自助 中餐：自理 晚餐：自理 酒店：无

酒店早餐后，之后于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集合，乘车前往暹粒机场，由领队办理离境手续，最后乘坐飞机返回万州，结束

愉快的柬埔寨之旅！

备注：以上行程和航班时刻均为大家参考，一切都以出团通知书为准！境外旅行社有权视当地情况更改行程顺序及

用餐地点，如无不可抗拒因素不减少行程上所有景点

特别提醒：本行程不含航空保险，如有需要可在机场送机人员处自行购买

服务标准

交通 万州到暹粒往返机票、税金、燃油附加费，全程旅游观光巴士

住宿

指定酒店标准二人间或三人间。住宿酒店以说明会数据确认为准，如遇酒店客满，可用同等级酒店替代，

（1）夫妻团员可以在不影响总房数的前提下尽量安排同一房间，但若全团出现单男单女的情况，导游及

领队有权调配房间，客人坚持己见须由客人支付所增费用（当时发生的费用离店前支付酒店前台）。

（2）以上住宿标准：酒店干净卫生、配有热水器、彩电、空调、独立卫生间等基本设施。柬埔寨大多酒

店都有游泳池，客人可自备泳衣泳裤。

景点 行程内所列景点第一大门票

用餐 早餐 4 顿：酒店自助早餐，为房费包含，客人自愿不吃不退钱

正餐 5 顿：正餐 7 菜 1 汤或自助或特色餐（30 元/人），茶水+水果，不足十人菜量相应减少

导游 全程中文领队服务，境外中文导游、司机服务（服务费：30 元/人/天）

儿童 小孩团费另议。2 岁（含）至 12 岁（不含）者，不占床不含早.12 岁（含）至 18 岁（不含），必须占床！

费用不含

1、护照费（客人可自行办理），落地通关小费 30 元/人，杂费 580 元/人。

2、旅游意外险（为了减少游客在旅途中因意外事故而产生的损失，我社诚挚的建议每位游客在出行前至

少购买一份与行程匹配的“人身意外保险”，具体赔付标准参照保险公司的相关理赔条款。

3、国际油价波动引起的“机票燃油附加税”的临时上涨费用，超重行李托运费。

4、游客自行出发点至重庆江北机场的往返交通费用。

5、旅游期间一切私人性质的消费，如：自由活动期间的交通餐费，洗衣/通讯/娱乐/私人购物等。

6、按照国际惯例，小费是给服务人员服务的报酬和认可，若境外相关服务人员（酒店、餐厅等）服务出



色，游客可适当给予服务小费。

7、因天气/海啸/地震/战争等人力不可抗因素而导致的额外费用。

8、行程中未罗列的其他一切费用。

参考酒店

暹粒酒店：

siem reap town

letrefle hotel

angkor vathanakphean

seven happniss hotel

angkor panoramic hotel

summer villa hotel

或同级酒店

参考酒店未列完，房满同级标准！

网评星级标准:以缤客，安可达，携程等知名网站评定，网评星级标准以其中知名网站最高星级评定为准。

签证资料

护照原件（有效期 6 个月以上、有足够空白页），两张 2 寸白底免冠彩照（近半年内）

请您一定确保护照有效期在回团入境时大于 6 个月，且护照必须完好无损，无破损、水渍、涂画、涂鸦、

遮挡等，否则无法出境，及因客人其他自身原因造成无法出行的，损失由客人自行承担。

特别说明

1

关于飞机票：①行程内航班机位系切位包销，机票全款已提前支付航空公司，游客一旦签订合同，机票不得改

签和退票，否则将承担机票的全额损失。②报名时，须提供护照扫描件或复印件（信息须清晰有效），以便我

社出票报关等使用。③飞机票为我社代订，因航空公司航班调整、延误、取消等意外事件，造成行程延期或取

消等，由客人自行承担，本社只协助安排。④行程内航班及时间仅作参考，飞机具体的抵离时间以实际的航班

情况为准。

2
行程内的交通、住宿、景点门票均为提前付费采购，若游客因自身原因而未能游览则视为自愿放弃，或者因天

气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游览项目调整或减少时，旅行社将不退还费用，敬请谅解。

3
东南亚酒店没有官方公布的星级标准，没有挂星制度。行程中所标明的星级标准为当地行业参考标准，普遍比

国内略差一点，任何非官方网站所公布的酒店星级档次，是属于该网站自己的评估标准，不代表该酒店真实档

次或星级。

4
夫妻团员可以在不影响总房数的前提下尽量安排同一房间，但若全团出现单男单女的情况，导游及领队有权调

配房间，客人坚持己见须由客人支付所增费用（当时发生的费用离店前支付酒店前台）。60 岁以上的老人参团

需有直系亲属的陪同，患病旅行者和孕妇不得参团。

5
自由活动期间，不提供导游、领队、交通、用餐等服务，请根据自身状况及需求自行安排，注意保管好自己的

证件及随身物品，贵重物品请妥善保管，注意人身安全。在此期间所发生的问题，由客人自行承担相关责任。

6
旅途中游客不可擅自脱团，否则须支付离团费 500 元人民币/天/人，并请签离团书，脱团期间产生一切后果自

负。

7
如因政变、罢工、水灾地震、交通意外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行程天数及交通、餐食、住宿等相关费用的增加，
本社将依照《旅游法》相关规定、按实际发生的情况向游客收取费用。

8

因服务能力有限：①本团报名年龄为 70 岁以下，65-70 岁者须有 60 岁以下的健康亲属陪同；②患有心脏病.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及孕妇等，建议不参加本团，如强烈要求参团，必须有年轻健康的亲属陪同；③癌症、
癫痫/小儿麻痹症，及有听力视力障碍者，身体残疾行动不便者，有精神疾病无行为控制能力者，恕不能参团，
望请谅解。

9
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及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请法定代理人陪同出游，如代理人同意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
及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独立参团旅游的，视为其法定代理人完全理解并自愿接受合同内容及行程中的所
有约定。

10

健康说明：本次为长途旅行，请游客在报名前仔细阅读相关注意事项，在充分了解旅途辛苦和行程中医疗条件
有限的前提下，确定自己身体健康状况适合参加本次旅行后方可报名参团。因个人既有病史和身体残障在旅游
途中引起的疾病进一步发作和伤亡，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责任。旅行社非健康医疗专业咨询机构，无法判定游客
身体健康状况是否适合参加本次旅行，游客签订了旅游合同，即视为游客已经了解本次旅行的辛苦程度和行程
中医疗条件有限的前提，并征得专业医生的同意。友情说明：①身体健康状况不佳者，请咨询医生是否可以参



补充协议
本着自愿的原则，经游客与旅行社协商一致后，就旅游行程单以外内容签订如下补充协议。

游客自愿参加贵公司组织的吴哥一地五日游，清晰明白该旅游产品费用的构成和所含内容。并承诺向贵公司提供的

相关个人资料全部属实，如有隐瞒或欺骗，本人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为了使境外旅游行程更圆满并满足本人的购物

需求，在不影响行程游览的基础上，游客特委托旅行社安排如下当地特色商品购物店所进行参观选购，并保证旅游购物店服

务规范，无强买强卖，所售商品绝无假冒伪劣。本人承诺到达目的地后自觉遵守所签补充协议条款。旅行社有权在不影响旅

游者行程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所进购物点顺序。

自费情况：推自费！

柬式按摩 + 洞里萨湖 + 含 2 个柬式风味餐 700 元/人

进店情况：

一、旅行社已提醒旅游者，应当注意旅游目的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等，不参加依照中国法律不宜参加

的活动等。

二、旅行社提示：购物项目均属个人消费行为，旅游者应谨慎购物；根据自身条件和能力选择另付费游览项目。

三、本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履行必须是应旅游者要求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确认前提下执行。甲方或其派出的带团导游不得有

任何欺骗或强迫旅游者的行为，如有发生上述行为，旅游者有权拒绝前往并可向组团社投诉或依法向国家有关部门投诉。

四、本协议约定下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甲方承诺该购物场所售卖的产品不存在假冒伪劣商品。

加本次旅行，根据自身情况备好常用药和急救药品，因自身疾病而引起的后果，游客自行承担责任；②如在旅
途中意外受伤，应及时告知随团导游领队或者签约门市，治疗期间的医疗费用由客人自行承担，再根据保险公
司理赔相关规定进行报销。

11
关于意见单：意见单是评定旅游接待质量的重要依据，请游客在游览行程完毕后，如实填写意见、建议或表扬
内容；如有接待质量问题或是争议，请在当地及时提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未果，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投诉。
恕不接受虚填、假填或者不填，以及逾期投诉而产生的后续争议，敬请谅解！

12
【柬埔寨电压】 电源规格：220 伏特、50Hz、两孔插头（和中国大陆相同）
【柬埔寨时差】时差：GMT+7，北京时刻-1 小时

中国驻外使领馆：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 地址：No.156, Blvd Mao Tsetung, Phnom Penh, Cambodia
使馆传真：00855-23-364738 00855-12810928（值班手机）00855-12901923（值班手机）

购物点中文名 主营产品 时间

GS珠宝翡翠/Gino 珠宝

/Ameer 珠宝
荟萃各类珠宝首饰 不超过 90 分钟

高棉木雕/真腊木雕 沉香、花梨、檀香、红酸枝等珍贵木材制成的木雕艺术品。 不超过 90 分钟

Mosso1 乳胶 天然乳胶床垫、枕头、抱枕、腰枕、坐垫、汽车头枕天然乳胶床

垫发泡鞋业,海绵,气球，手套
不超过 90 小时

金柬丝绸 天然蚕丝丝巾，天然蚕丝床被，丝绸手工艺品 不超过 90 分钟

锅具店 KRCCI 各类生活厨具 不超过 90 分钟



五、本协议约定下甲方协助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可能因地区差异、进货渠道等原因其售卖商品价格不能保证与市场同类

产品价格一致，因此甲方郑重提醒前往购物的旅游者谨慎选择购买。

六、旅游者在购买产品时请主动索要发票和购物凭证。

七、关于退换货

1、本协议约定下旅游者在由甲方协助安排乙方前往的购物场所购买的商品，如旅游者在规定的时间内有退换货要求（请在

购买时确认商品退换货要求和购物场所书面确认），需将在不损坏商品包装和质量的前提下，将商品和售卖单据交由甲方，

甲方有协助乙方退换货的责任和义务。

2、退换货的处理按购物场所的要求进行处理，甲方积极协助旅游者。

八、特别申明：

我本人（甲方）已详细阅读了与旅行社（乙方）签订的旅游合同、本协议书等全部材料，充分理解并清楚知晓此次旅游的

全部相关信息，平等自愿按协议约定履行全部协议内容并确认。

1、旅行社已就本次旅行的上述协议项目的特色，旅游者自愿参加购物和另行付费项目的相关权益及风险对我进行了全面的

告知、提醒。经慎重考虑后，我自愿选择并参加上述协议项目，此协议的签订过程旅行社并无强迫。我承诺将按照导游提

醒自愿参加上述项目，并理性消费，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如因旅行社不能控制原因无法安排的，我对旅行社予以理解，

双方互不追责。

2、旅行社已提醒旅游者，应当注意旅游目的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宗教禁忌等，不参加依照中国法律不宜参加

的活动等。购物项目均属个人消费行为，旅游者应谨慎购物；根据自身条件和能力选择另付费游览项目。

3、本人同意导游和领队在不减少旅游景点数量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景点的游览顺序、安排进入购物点的顺序

及其另行付费项目。

4、我自愿同意此协议为旅游合同的补充协议，为旅游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效力等同于旅游合同。

甲方保证以上内容是自己真实意愿的体现。如果甲方为授权代表签字，授权代表有义务保证该协议书中所有游客均同意此

协议书的内容。

本人已认真阅读了上述行程安排和内容，并自愿与旅行社签订本补充协议作为旅游合同的附件，与旅游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如本补充协议与旅游合同和行程存在不一致，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旅游者(签章)： 旅行社(签章)：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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